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
首次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首次登记
三、提交材料
[bookmark: _GoBack]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或户口簿、公司还应提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4.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包括权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或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权登记审批表、宗地图以及界址点坐标）；
5.林权登记审批表。
6.法律、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六、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七、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八、咨询电话
0692-2991728

附表：1、附表1 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调查表
      2.附表2 林权调查表
      3.附表3 林权登记审批表（初始）















[bookmark: _Toc417397095][bookmark: _Toc409774876][bookmark: _Toc411357007]附表1  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调查表
	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表

	宗地代码
	

	不动产单元号
	

	发包方
	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负责人地址
	
	邮政编码
	

	
	证件种类
	
	证件号
	

	承包方
	承包方（代表）
	

	
	有无承包合同
	
	承包合同编号
	

	
	有无经营权证
	
	经营权证编号
	

	
	取得（承包）方式
	□家庭承包    □招标     □公开协商
□拍卖        □转让     □互换        □其他

	
	注：本部分信息仅供家庭承包方式填写
	家庭成员总数
	共    人

	
	成员姓名
	与户主
关系
	身份证号码
	成员备注

	
	
	
	
	

	
	
	
	
	

	
	
	
	
	

	
	
	
	
	

	
	
	
	
	

	权利类型
	
	权利性质
	

	宗地四至
	
	接界人签名
	

	
	
	
	

	
	
	
	

	
	
	
	

	宗地面积（m2）
	
	使用权面积（m2）
	

	土地用途
	
	土地使用期限
	

	调查记事
	

调查员：         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09774878][bookmark: _Toc411357010][bookmark: _Toc417397098]附表2  林权调查表
	宗地代码
	
	定着物代码
	

	不动产单元号
	

	森林、林木
所有权人
	
	证件种类
	

	
	
	证件号
	

	森林、林木
使用权人
	
	证件种类
	

	
	
	证件号
	

	代理人
	
	证件类型
	
	电话
	

	
	
	证件编号
	
	
	

	权利人类型
	

	坐落
	

	造林年度
	

	小地名
	

	林班
	
	小班
	

	面积（m2）
	
	起源
	

	株数
	
	主要树种
	

	林种
	□防护林    □用材林        □经济林
□薪炭林    □特种用途林    □其他

	共有情况
	







	审核意见
	




审核人：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调查员：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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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林权登记审批表（初始、分割）
	
宗
地
情
况
	序号
	1
	2
	3
	4
	5
	6

	
	宗地代码
	
	
	
	
	
	

	
	面积（亩）
	
	
	
	
	
	

	
	勾图人签字
	

	
集体林地所有权利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村民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林业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变更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1.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号码发生变化的；
2.承包土地及地上林木的坐落、面积、界址、林种、主要树种、造林年度、起源、承包期限等状况发生变化的；
3.使用权宗地分割或者合并的；
4.因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导致土地用途改变的；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或户口簿、公司还应提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不动产权属证书（林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4.林权登记内容更正审批表
5.变更材料包括；
（1）承包土地及地上林木的面积、界址变化或使用权宗地分割或者合并的，除应提交变更后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外，还需提交有权机关同意调整宗地边界和面积变更的批准文件，以及提交林权登记审批表。
（2）因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导致土地用途改变的，还应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批准文件。
（3）森林、林木林种变更还应提交林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6.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六、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七、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八、咨询电话：0692-2272839
林权登记内容更正审批表
	事项
	原林权证内容
	更正后内容

	不动产权证号
	　
	　

	宗地代码
	　
	　

	权利人名称
	　
	　

	身份证号
	
	

	共有情况
	　
	　

	坐落
	
	

	小地名
	　
	　

	面积
	　
	　

	主要树种
	　
	　

	林种
	　
	　

	土地用途
	
	

	林地使用期
	　
	　

	终止日期
	　
	　

	更正理由
	　

	宗地四至
	东
	　
	东
	　
	接
界
人
签
印
	　

	
	南
	　
	南
	　
	
	　

	
	西
	　
	西
	　
	
	　

	
	北
	　
	北
	　
	
	　

	注记
	　

	权利人签印
	
年    月    日
	村民小组核实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林业技术
人员意见
	
年    月    日
	
	

	村民委员会核实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核实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转移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1.转让、互换、赠予、继承、分户的；
2.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或户口簿、公司还应提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不动产权属证书（林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4.林权登记审批表（转移）
5.变更材料包括；
（1）买卖的，提交林权转让合同，涉及集体林权转让的还需提交成交确认书（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互换的，提交互换协议；赠予的，提交赠予合同；
（2）因继承、受遗赠取得的，提交死亡证明（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注销户口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关系证明、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无遗嘱的，放弃继承的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在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的见证下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有遗嘱公证书可不用签署放弃继承声明。
（3）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的材料以及不动产权属转移的材料；
（4）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提交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协议；共有份额变化的，提交份额转移协议；
（5）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权属发生变化的，提交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材料；
6.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六、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七、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八、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附表3  林权登记审批表（转移）
	
宗
地
情
况
	序号
	1
	2
	3
	4
	5
	6

	
	宗地代码
	
	
	
	
	
	

	
	面积（亩）
	
	
	
	
	
	

	
	勾图人签字
	

	
集体林地所有权利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村民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注销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1.承包土地及地上林木实体灭失的；
2.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转为建设用地或人民政府征收的；
3.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消灭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或户口簿、公司还应提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不动产权属证书（林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4.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消灭的材料，包括：
（1）承包土地及地上林木实体灭失的，提交其灭失的证明材料；
（2）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转为建设用地或人民政府征收的，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3）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消灭的，提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 
5.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六、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七、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八、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抵押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
三、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或户口簿、公司还应提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不动产权属证书（林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4.主债权合同（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的，应当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文件等必要材料；
5.抵押合同。主债权合同中包含抵押条款的，可以不提交单独的抵押合同书。最高额抵押的，应当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6.抵押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估报告；
7.抵押集体林权的，需提交经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决议和林权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抵押的书面证明。
8.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六、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七、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八、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抵押注销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抵押注销的。
三、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结婚证或离婚证或户口簿、公司还应提交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3.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4.银行贷款结清凭证；
5.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五、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六、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七、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九、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更正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依申请更正登记、16.2　依职权更正登记
三、依申请更正登记提交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材料，但不动产登记机构书面通知相关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除外；
4.申请人为不动产权利人的，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的，证实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不动产权利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
5.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不动产登记机构依职权更正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材料：
1.证实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材料；
2.通知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正登记的材料和送达凭证；
3.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收费标准
工本费：10元／件。
收费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六、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不含批量件）。
七、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八、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九、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查封登记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审核--登簿--缴费--缮证—归档
二、适用范围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国家有权机关的嘱托文件依法办理查封登记的，适用查封登记。
三、提交材料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等国家有权机关送达人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的证明文件。委托其他法院送达的，应当提交委托送达函； 
2.人民法院查封的，应提交查封或者预查封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人民检察院查封的，应提交查封函；公安等国家有权机关查封的，应提交协助查封的有关文件。
四、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五、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六、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七、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林木所有权登记资料查询办事指南
一、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查询结果
二、下列情形可以依法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
1.权利人可以查询、复制其全部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2.因不动产交易、继承、诉讼等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查询、复制不动产自然状况、权利人及其不动产查封、抵押、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状况；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其他因执行公务需要的国家机关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与调查和处理事项有关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提交材料
1.查询申请书；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查询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境外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还需经公证或者认证；
3.利害关系人查询的，提交存在利害关系的材料；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其他因执行公务需要的国家机关查询的，应当提供本单位出具的协助查询材料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的证明文件；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五、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14:30——17:30
温馨提示：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时间，以芒市人民政府出示的官方公告为准。
六、办理地点
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中心C2区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七、咨询电话
0692-2272839

